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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 
110年起會費調為 1500元附加教師責任險  

全 教 總 爭 取 到 2年 內 學 校 電 力 改 善 ， 班 班 有 冷 氣  

臺 南 市 教 育 產 業 工 會 給 會 員 更 安 心 的 保 障  
 

緣由 

一、為增聘專職人員推動教師專業發展、法律服務諮詢、政策擬定與研究、會員

福利等會務。 

二、地方教師工會上繳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（簡稱全教總）之常年會費，109

年起由每人200元調為每人250元。 

三、 109年7月15日第四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章程修正案，以 323權超過出席權 

數三分之二通過修正調高會費一案，110年起常年會費調為1500元，並為會員

投保教責險，讓會員能更安心於職場服務。 

 
 

有關教師責任險觀念釐清 

原有【學校公共意外責任險】（校責險）保障的對象是學校，老師僅是附帶被保

障，且限意外事故。｢國家賠償法｣中老師即是廣義依法令行為的公務員，因此，

在教學或管教時，若有故意或過失造成學生損害，受害者即可申請國賠。有些會

員好像以為根本不需要【教責險】或【學校公共意外責任險】（校責險）以及【學

生平安意外險】? 但真的是這樣嗎？ 

 

 

 

【校園公共意外責任險】（校責險）一定無法理賠的二個面向如下： 

1.程序上：【校園公共意外責任險】無法提供訴訟協助。（只有【教責

險】可以！） 

2.內容上：有關精神賠償、誹謗行為、違反智慧財產權法等訴訟，【校

園公共意外責任險】無法理賠。 （只有【教責險】可以！） 

http://www.tneu.org.tw/


           

 
 

會址：臺南市永康區中華二路 358巷 26號 

電話：06-2089766 (傳真 06-2089066) 

會務信箱：tneu001@gmail.com 

工會網址： http://www.tneu.org.tw 

教師會網址：http://www.tnta.org.tw 

2020.08.13(第 463期) 
 

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‧社團法人臺南市教師會教育前線報告第 2 頁，共 2 頁 

 

【友會教責險】案例分析及處理狀況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由上述案例分析中，了解 「教責險」 的用意： 
保險的用意在於風險的分擔，相信沒有人會因為一定要被賠償而保險。對於老師

因執行職務或管教權時不小心的疏忽或過失所致的傷害(不含故意+違法行為)，運

用保險來分擔老師的憂慮。意即在上述的事件發生時，啟動保險機制，由專人協

助並分擔老師去面對接下來的紛擾、訴訟或衍生費用。 

 

保障內容 

精神賠償、誹謗行為、違反智慧財產權法、訴訟協助。 

給會員更安心的教學環境 
保險若能不用到最好，但我們仍希望提供會員老師多一分保障，以【教師責任險】

來協助老師：讓老師在精神上有依靠、能大大的分擔時間及費用。 

 

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為您準備的，比別人多更多！！！ 
加入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，是臺南市教師最棒的選擇！！！ 

http://www.tneu.org.tw/

